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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朝歌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董事高管因非本公司事项收到行政处罚
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

 

北京朝歌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方巍先生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告知其因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ST 美讯”）涉嫌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欺诈发行案件

中未勤勉尽责，被认定为其他直接负责人员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其送达

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对方巍先生予以警告，并处于 200 万元罚款。告知书

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当事人的事先告知。 

因该事先告知书是对方巍先生在“ST 美讯”担任监事长期间涉嫌违法违规而

受到拟处罚事项的告知，上述事项与本公司无关，公司生产经营未受到任何影响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朝歌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4 月 19 日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
